
 

 

 

 
 

本會對幼稚園資助的意見 

目前所實行的學費減免計劃，是政府對幼兒教育資助的其中一種模式，但長遠來

說，政府若能對幼稚園提供全面資助，則更能符合幫助普羅大眾家庭的需要。自 2000

年「教育藍圖」發表以後，亦確定將幼兒教育列為基礎教育，因此，政府有責任將基礎

教育轉成義務教育，以確保每個兒童都獲得享有幼兒教育的權利。尤其現今大部份的屋

邨幼稚園，已分別出現幼兒班、低班人數減少，而高班人數卻突然增加的情況，究其原

因，是部份新移民家長為減少子女入讀幼稚園造成經濟負擔，但又為了兒女能銜接小

學，故選擇此節衷方法，這無疑損害了兒童的學習權利，更深遠的影響，是因學習基礎

未牢固，草草升讀小學，日後兒童在小學階段，因與其他同學的學習能力差距，又構成

另一種教育問題，相信政府又須額外撥動資源支援學校，實是得不償失。故此，政府若

能實施全面資助，將有於貧下階層的社會需要，使兒童獲得應有的權利。 

     至於李局長日前提出資助師資培訓作為資助幼稚園方法，以提高幼教質素，本會

非常贊同，惟政府已於去年削減全費資助文憑學額，使教師在未見前景﹐薪酬偏低，復

見政府削資的態度，非常打擊業界士氣，影響教師進修取向，故促請政府承擔責任，增

加全費資助文憑學額，更應與時並進，從新設計一套配合幼師不同資歷的薪級架構，但

必須考慮現今幼兒學界的困境，對於超越要求的學校提供奬勵性的津貼。 

 

主席       
陳純麗  Chan Shun Lai,Cinda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零零六年四月七日 

 

 

 

 

 

通 訊 處 ： 香 港 英 皇 道 1 0 6 0 號 ， 栢 蕙 苑 寧 栢 閣 地 下  
 

 

顧問 

鄭鍾幼齡副教授 

莊明蓮博士 

梁偉康講師 

黃玉明講師 

黃樹誠講師 

林藍美容講師 

 

義務法律顧問 

王志強律師 

羅家英律師 

 

會計師 

丘王會計師事務所 

 

第十七屆執行委員

會 

  (2005-2006) 

主席 

陳純麗校長 

副主席 

盧愛蘭校長 

郭楚翹校長 

秘書 

鄭帶娣校長 

劉玉珍校長 

黃玉卿校長 

財政 

馮旭露校長 

學術 

林瓊美校長 

辛文貞校長 

馮麗娟校長 

聯絡 

何蘭生校長 

莊婉賢校長 

蔣婉儀校長 

總務 

鄧艷嫦校長 

劉美菁主任 

康樂 

蘇玉霞校長 

蕭月珍校長 

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前教育行政管理課程同學會 

Alumni Association of Pre-School Education 
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Course- SPACE-University of Hong Kong 

立法會 CB(2)1684/05-06(02)號文件 


